
 

  

证券代码：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23-044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4:00 召开。 

（二）召开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 7 号。 

（三）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四）召 集 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五）主 持 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靓女士。 

（六）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 9:15）至投票结束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七）会议的召开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89 人，持有和代表



 

  

股份 1,915,745,0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4.0947%，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应公司邀请，北京

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89 人，持有和代表

股份 1,915,745,0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4.0947%。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4 人，代表股份 1,099,070,31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6.7714%。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85 人，代表股份 816,674,747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27.3233%。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如下（部分议案表决意见比例加总数不是 100%，

是由于分别计算占比时四舍五入的尾差造成）：  

（一）审议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15,745,060  1,909,649,891  99.6818% 5,819,069  0.3037% 276,100  0.0144%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45,818,106  39,722,937  86.6970% 5,819,069  12.7004% 276,100  0.6026%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15,745,060  1,909,649,891  99.6818% 4,123,269  0.2152% 1,971,900  0.1029%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45,818,106  39,722,937  86.6970% 4,123,269  8.9992% 1,971,900  4.3038%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15,745,060  1,909,568,691  99.6776% 4,123,269  0.2152% 2,053,100  0.1072%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45,818,106  39,641,737  86.5198% 4,123,269  8.9992% 2,053,100  4.4810%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审议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15,745,060  1,909,735,291  99.6863% 6,009,769  0.3137% 0  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45,818,106  39,808,337  86.8834% 6,009,769  13.1166% 0  0.0000%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2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46,359,673.17 元，其中母公司净利润为 2,103,457,055.90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022

年末，公司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 25,757,720,428.11 元，其中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19,419,495,988.13 元。截至 2022 年底，公司法定盈余公积累计额已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



 

  

50%。2022 年度，公司未提取盈余公积。 

以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988,929,907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 0.15

元（含税）。 

（五）审议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15,745,060  1,909,649,891  99.6818% 4,123,269  0.2152% 1,971,900  0.1029%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45,818,106  39,722,937  86.6970% 4,123,269  8.9992% 1,971,900  4.3038%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 

（六）审议公司 2023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

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15,745,060  1,908,736,024  99.6341% 4,180,669  0.2182% 2,828,367  0.1476% 

单独或合计持股5%

以下的中小股东 
45,818,106  38,809,070  84.7025% 4,180,669  9.1245% 2,828,367  6.1730%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债务

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事项如下： 

（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新增担保总

额不超过 26.45 亿元（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

超过 26 亿元，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0.45 亿元）； 

（2）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其他股东应

按照股权比例提供担保，且被担保对象需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3）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任一

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4）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总担保额度内，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



 

  

度可进行以下调剂：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

度可调剂至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述调剂事项发生时，公司

应当根据监管规定及时披露； 

（5）本决议有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的 12 个月；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根据担保事项实际工作需要办

理具体事宜，经董事长审批后执行。 

（七）审议公司 2023 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15,745,060  1,908,736,024  99.6341% 5,313,236  0.2773% 1,695,800  0.0885%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45,818,106  38,809,070  84.7025% 5,313,236  11.5964% 1,695,800  3.7012%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 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具体事项如

下： 

（1）公司向为开展房地产业务而成立、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或者公司所占权益比例不

超过 50%的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新增财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26 亿元。 

（2）公司新增财务资助满足以下条件： 

① 被资助对象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对象范围，且不是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② 被资助对象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务，且资助资金仅用于主营业务； 

③ 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作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包括

资助金额、期限、利率、违约责任、担保措施等； 

④ 新增资助总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对单个被资助对象的

资助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前述资助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应当及时披露，任一时点的资助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资助额度。 

（3）新增财务资助额度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的 12 个月，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根据实际财务资助工

作需要办理具体事宜，经董事长审批后执行。 



 

  

（八）审议公司 2023 年度供应链金融业务相关事宜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15,745,060  1,909,929,791  99.6964% 4,038,269  0.2108% 1,777,000  0.0928%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45,818,106  40,002,837  87.3079% 4,038,269  8.8137% 1,777,000  3.8784%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 年度供应链金融业务相关事宜的议案。具体事项

如下： 

（1）同意公司开展供应链金融时出具《付款确认书》，作为加入债务人与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各子公司对每一笔供应链应付账款承担共同付款义务，对下属公司在应付账款到

期日前未清付的应付账款差额部分于到期日进行清偿；同意对供应商每一笔应收账款债权

的转让，向供应商及保理公司出具《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 

（2）同意公司新增供应链金融业务发行额度及对应债务加入额度 50 亿元，有效期自

公司有权机构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公司有权机构再次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供应链金融业务相关事宜的议案时止。 

（3）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根据业务需要办理相关事宜。 

（九）审议公司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816,674,947  803,826,239  98.4267% 11,071,508  1.3557% 1,777,200  0.2176%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45,818,106  32,969,398  71.9571% 11,071,508  24.1640% 1,777,200  3.8788% 

关联股东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099,070,113 股份）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甲方）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乙方）续签《金

融服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1）在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在乙方单日最高存款限额为 40 亿元，存款利率不低于人

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基准利率上浮 50%； 

（2）在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向甲方提供不超过 40 亿元的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支付的

借款利息总额不超过 2 亿元，贷款利率在不高于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前提

下，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参考基准进行灵活定

价； 

（3）在协议有效期内，乙方为甲方提供结算服务，在协议有效期内收取结算服务费用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 万元人民币，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收取服务费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 万元，收费标准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向甲方提供同等业务的费用水平； 

（4）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公司下一年度有权机构再次召开会

议审议公司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时止。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

理具体事宜。 

（十）审议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15,745,060  1,909,793,691  99.6893% 3,898,269  0.2035% 2,053,100  0.1072%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45,818,106  39,866,737  87.0109% 3,898,269  8.5081% 2,053,100  4.4810%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事项如下： 

（1）同意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聘期一年，2023 年度审计费用和内控审计费用合计 398 万元，其中定期财务报表审

计费用 308 万元（包括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 228 万元，执行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财务

信息商定程序费用 25 万元、30 万元、25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 90 万元。 

（2）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指派张霞律师和毛雅倩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

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观意字 2023 第 003734 号），主要法律意见如下：“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